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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律法规全书(含司法解释)》收录现行有效的涉及物权的法律，重要的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司法解释。主要分为综合规定、物权公示、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五
个部分，具体内容更是涉及土地和房屋登记、国有资产管理、业主自治和物业管理、征收拆迂及其补
偿、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质押等，覆盖物权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体
系清晰、查询方便。 
各部分不仅特设“导读”栏目，对本部分核心主体法进行解读；还对重点法律附加条文主旨。《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律法规全书(含司法解释)》还在每个章节附加一定数量的典型案例，以及各种
实用图表和文书范本。这些内容能够增强《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律法规全书(含司法解释)》的
指导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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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合
二、物权公示
　1．不动产登记
　　(1)土地登记
　　(2)房屋登记
　　(3)其他登记
　2．动产交付
三、所有权
　1．国家所有权
　 (1)一般规定
　 (2)国有资产管理
　2．集体、个人所有权
　 (1)集体财产
　 (2)个人财产
　3．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1)业主自治和纠纷
　 (2)物业管理服务
　4．共有和相邻关系
　 (1)共有
　 (2)相邻关系
　5．所有权的权属及保护
　　(1)一般规定
　　(2)征收、征用和补偿
　　(3)拆迁和补偿
四、用益物权
　1．土地承包经营权
　2．建设用地使用权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2)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
　　(3)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
　3．宅基地使用权
　4．海域使用权
　5．探矿权和采矿权
　6．取水权、养殖权和捕捞权
五、担保物权
　1．综合规定
　2．抵押权
　　(1)一般规定
　　(2)不动产抵押
　　(3)动产抵押
　3．质权
　4．留置权

Page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律法规全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十七条 （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定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按照承包合同规定从事商品经营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二十八条（“两户”合法权益的保护）个
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九条 （“两户”民事责任的承担）个
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 
第五节 个人合伙 第三十条 （个人合伙的定义）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
、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一条 （合伙合同）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
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 第三十二条 （合伙财产）合伙人投
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 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第三十三条 （合伙字
号与经营范围）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依法经核准登记，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 第三十
四条 （合伙的内部关系）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 
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五
条 （合伙的民事责任）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
责任。 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
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第三章 法 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六条 （法人的定义及其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
义务的组织。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第三
十七条 （法人的条件）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成立； （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 
（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法定代表人
）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第三十九条
（法人的住所）法人以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第四十条 （法人的清算）法人终止，应当
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 第二节 企业法人 第四十一条 （企业法人资格的取得）全民
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
国法人资格。 第四十二条 （经营范围）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 第四十三
条 （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企业法人的变更）企业法人分立、合并或者有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
登记并公告。 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 第四十五条 （企
业法人的终止）企业法人由于下列原因之一终止： （一）依法被撤销； （二）解散； （三）依法宣
告破产； （四）其他原因。 第四十六条 （注销登记）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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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律法规全书(含司法解释)》收录全面，编排合理，查询方便、特设导读
、条旨附加典型案例、实用图表和文书范本、特色服务，动态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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